
附件4
常德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目验收提交材料清单

一、常德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项目验收报告
二、项目合同书（复印件）

三、合同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佐证材料（与附件1内容一一对应，无关材料不需提供）
（1）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创新指标佐证材料：包括技术指标需附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，新产品、新设备、新材料、新工艺和新品种等需附生产批文、许可证书、技术报告、质检报告、图纸图片等等；
（2）经济效益指标佐证材料：包括项目执行期内企业财务报表、纳税证明，项目产出成果销售明细、合同；
（3）科研成果奖励、知识产权、标准、创新平台、人才队伍建设、产学研合作机制等方面情况的佐证材料；技术标准、专利、软件著作权需附一览表及其证书复印件，出版专著、论文需附一览表及其用稿证明或受理函。
注：以上材料请按顺序装订成册；项目承担和参与单位需加盖公章，相关单位法人、项目负责人、财务负责人需签署姓名。
四、验收材料真实性承诺书(不装订，单独交)
五、科技项目绩效自评表(不装订，单独交)


